
团的工作
2021.12.31 共青团德州学院委员会

各学院：

现将近期团的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关于做好 2021 年 7 月-12 月团费收缴工作通知

（一）以规范团费收缴工作为切入点加强团员先进性建设

根据《团章》规定向团组织交纳团费是共青团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，

是团员对团组织应尽的义务。

团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是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队伍建设中的

一项重要工作，是全面从严治团的重要内容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到规

范团费收缴工作的必要性，将其作为增强团员意识、严肃团的纪律、严格

团员管理的重要措施。要通过严格的入团程序增强新入团团员的团员意

识，强化团员经常性教育，注重仪式教育，保质保量开展好“三会两制一

课”，加强团员日常管理，督促团员认真履行《团章》规定的团员义务，

积极参加团的工作和活动，按时足额交纳团费，增强团员先进性。

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，其所在团组织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

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6 个月不交纳团费的团员，按照相关

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按照规定标准从严收缴团费

团中央相关规定;：

1. 按月领取工资的团员，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经常性的

工资收入（税后）为计算基数, 分档交纳团费。学生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0.2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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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团员应当增强团员意识，主动按月交纳团费。遇到特殊情况，经

团支部同意，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团费，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团员

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团费。补交团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，不得预交

团费。

3.团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团员之日起交纳团费。保留团籍的共产党

员，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，应交纳党费，可不交纳团费，自愿交纳团费

者不限。（未超过 28周岁的学生党员，入党后仍保留团籍）

（三）切实做好 2021 年 7 月-12 月团费收缴工作

1. 根据我校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团员信息录入情况，请各学院填写《2021

年 7 月-12 月各学院应上缴团费统计表》中的学生党员人数，不要改变表

格的格式，表格将自动计算各学院应上缴团费金额（每名团员 1.2元）。

注意：本次收缴的团费 2021 年 7 月-12 月的团费，不满 28 岁的学生

党员仍保留团籍，计入团员总数，但可不缴纳团费，自愿缴纳者不限。请

将以上信息在应上缴团费统计表中填写完整。

2. 要求各团总支书记要严肃认真地做好应缴团费统计，不要遗漏或

擅自增加金额（如要求非团员青年缴团费）。请于 1 月 5日前将《2021 年

7月-12月各学院应缴团费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加盖团总支公章、团总支书

记 签 字 后 报 送 至 综 合 楼 419 ， 电 子 版 发 团 委 邮 箱

dzxytw8985575@163.comm。

原则上，统计表中团员总数应为本次团内统计团员数量减去新发展团

员数，如有变化，请说明原因，加盖团总支公章、团总支书记签字。

3. 2022 年 1 月 7 日前，完成团费收缴。团费上传至财务系统后会在

团组织工作群发布提醒，具体操作方法见《使用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上缴团

费的步骤说明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四）其他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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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各团总支要提高认识，将规范团费收缴工作与增强团员先进性和

光荣感结合起来，以增强团员意识促进团费收缴，以规范团费收缴促进全

面从严治团，避免将规范团费收缴作为单纯事务性工作开展。

2. 团支部应每月收缴本支部团员团费，并做好收缴登记。

3.注意各学院团总支预留 20%的活动经费，也需统一上交，这部分团

费，要专款专用，用作本学院团员的活动经费，由各学院统一提供活动发

票，由校团委审核合格后，统一向校财务报销。

二、关于做好第十三届“挑战杯”创业计划大赛网上作品上

传的通知

第十三届“挑战杯”创业计划大赛网上报名开始了。请各位项目作品

负责人登录青创平台官网（http://www.sdqingchuang.com）—注册账号

—完善信息—上传作品。

1.请各位项目负责人于 1 月 6 日之前上传作品，具体平台操作步骤见

附件 3 操作手册。

2.请广泛发动学生参与大赛，上传作品，后期团省委会根据报备数量

和赛事组织情况，省级组委会将再分配 100 个左右的省级复赛名额。

3.特别提醒：本次创业计划大赛作品均需通过“青创”平台录入，未

通过平台报送的，将视为无效报名。

4. 第十三届“挑战杯”创业计划大赛通知见附件 4。

三、关于做好青鸟计划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寒假

实习生推荐的通知

德州团市委发布了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招聘寒假实习生

的通知，请积极组织发动德州籍学生参与，具体工作待遇及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工作地点：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（二）工作报酬：每天补助 60 元，缴纳意外伤害保险。食宿交通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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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中心有食堂，可与工作人员一起就餐。

（三）招聘人数：20

（四）工作时间：寒假期间工作 15天左右，早 8：30—17：30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：会熟练使用EXCEL，有责任心，有耐心，沟通能力强。

报名电话：7908075

共青团德州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12月 31日

附件

1.2021年 7月-12月各学院应缴团费统计表

2.使用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上缴团费的步骤说明

3. “山东青创”平台操作手册（学生平台）

4.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三届“挑战杯”山东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

知


